
補充資料文件  

 
 

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  
有關強制延續醫學教育的資料文件  

 
 
背景  

 
 在 2005 年 4 月 18 日的衞生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要求
政府提供補充資料，載述海外國家把延續醫學教育與醫生執業牌

照的簽發掛的例子、香港醫務委員會 (醫委會 )建議的強制延續
醫學教育計劃的執行細節，以及有關延續醫學教育成效的文獻研

究。本文件旨在提供所需資料。  

 
 
海外國家把延續醫學教育與醫生執業牌照的簽發掛的例子  

 
美國  

 
2. 美國有 42 個州份 (懷俄明州要到 2007 年才推行強制延續
醫學教育計劃 )要求醫生必須符合延續醫學教育規定，方可獲得續
牌。  

 
3. 在各個州份，牌照的有效期長短不一，由一年至四年不

等，而延續醫學教育周期的長短亦相應有所不同。每年規定的平

均時數由 12 至 50 小時不等。  

 
4. 未能符合延續醫學教育規定的醫生如把牌照續期，不同州

份的寬限期各有不同。某些州份容許醫生補回尚欠的延續醫學教

育學分，但不少州份並未設有任何寬限期。把牌照的續期與強制

延續醫學教育計劃掛的州份，大都透過隨機審核來監察遵行情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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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5. 首個強制延續醫學教育周期，名為延續醫學教育資格期

(CME qualifying period)，於 2003 年 1 月展開，而由 2005 年 1 月
起，執業證明書的續期與符合延續醫學教育規定掛鈎。  

 
6. 所有經正式及附有條件註冊的醫生如欲為其兩年執業證

明書續期，必須在延續醫學教育資格期 (對上兩年 )內，至少取得
50 個延續醫學教育學分，其中 20%(即 10 個學分 )須為參加與個
別專科為主的延續醫學教育活動取得的基本學分，其執業證明書

方可獲得續期。  

 
7. 同樣，持有一年執業證明書的醫生，必須在延續醫學教育

資格期 (對上一年 )內，至少取得 25 個學分，其中 20%須為基本學
分，其執業證明書方可獲得續期。  

 
8. 對於已經退休或正全時間擔任行政工作或其他職務而並

非實際執業的醫生來說，他們所須符合的延續醫學教育規定較

低。經新加坡醫藥理事會 (Singapore Medical Council)批准，持有
一年執業證明書的醫生每年必須取得 10 個學分，持有兩年執業
證明書的醫生則須於兩年內取得 20 個學分。對於這些醫生，延
續醫學教育不設基本學分要求，亦沒有限制在某一範疇最多可取

得的學分。  

 
9. 如未能在資格期內符合延續醫學教育規定，執業證明書在

其後一年屆滿時，將不會獲得續期，而只有在執業證明書屆滿

後，有關醫生才獲准開始補回尚欠的延續醫學教育學分，並申請

為其執業證明書續期。因此，醫生如不遵守延續醫學教育規定，

可能需要中止執業。  

 
新西蘭  

 
10. 醫生必須每年重新獲得認可 (即更新他們的執業證明書 )，
方可繼續執業。不論專科醫生還是以基本醫學專業資格執業的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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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均須符合該項規定。有關持續專業發展 1的規定各有不同，視

乎醫生的執業範圍而定。在專責執業範圍註冊的醫生 (例如專科醫
生、顧問醫生、受過職業訓練的基層醫護人員 )，必須符合其專業
學院、協會或學會的持續專業發展規定。約有 25 個這類機構獲
新西蘭醫藥理事會 (Medical Council of New Zealand)認可。  

 
11. 新西蘭醫藥理事會要求在一般執業範圍註冊的醫生，每年

至少完成 50 小時的持續專業發展活動，其中每年最低限度要有
一次臨審核，至少 20 小時教育活動，以及 10 小時同儕覆檢。  
 
12. 醫生必須申報符合持續專業發展規定，方可重新獲得認

可。每年會有 10%的醫生被檢核，以確定他們符合規定，而他們
需要提供文件以資證明。  
 
13. 倘一名醫生未獲重新認可，他會獲發臨時執業證明書，而

有關個案會轉介給醫藥理事會。醫藥理事會可決定  
 

♦ 在 12 個月內通過另一項檢核進行重新認可；  
♦ 進行全面的能力覆檢；  
♦ 施加條件限制執業範圍；  
♦ 轉介進行健康評估；  
♦ 建議參加補修教育計劃。  

 
南非  
 
14. 符合延續醫學教育的規定是與保留註冊掛的。首個五年

周期於 1999 年 1 月展開。執業醫生需要在五年內取得 250 個學
分。南非衞生專業委員會 (Health Professions Council of South 
Africa)或會對未能符合延續醫學教育規定的醫生施加以下規定：  
 

♦ 參加補修延續醫學教育計劃；  
♦ 參加由該委員會指定的筆試；  
♦ 准予註冊但其執業須由該委員會作出適當監察；  
♦ 准予註冊但其執業僅限於非臨範疇；  

                                                 
1 持續專業發展包括一系列範圍廣泛、現已被視為專業執業一部分的技術、知

識和特質，其概念較延續醫學教育更為寬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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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銷註冊。  
 
15. 在聽取相關人士的意見後，委員會修訂了延續醫學教育計

劃，規定醫生每 12 個月須累積 30 個延續教育單元 (Continuing 
Education Unit)，而在累積滿 60 個延續教育單元後，必須一直保
持 60 個延續教育單元。延續教育單元在有關活動舉行或結束當
日起計 24 個月內有效。  

 
16. 為方便推行有關計劃，所有醫生均會獲得 30 個學分作為
起始。委員會會透過隨機抽樣審核，監察遵行延續醫學教育規定

的情況。  

 
香港醫務委員會建議的延續醫學教育計劃的細節  

 
17. 醫委會建議採取固定周期的模式。每個延續醫學教育周期

會在 1 月 1 日展開， 12 月 31 日結束。  

 
18. 醫委會建議執業證明書的有效期應由一年修訂至三年。在

為期三年的延續醫學教育周期內符合延續醫學教育規定的醫

生，其執業證明書可獲續期三年。此外，醫委會在三年的延續醫

學教育周期結束時，可酌情向未能符合延續醫學教育規定的註冊

醫生發出為期一年的執業證明書，讓他們在第四年期間，於執業

時補回尚欠的延續醫學教育學分。  

 
19. 任何醫生如在其固定的三年延續醫學教育周期中成為專

科醫生，便須在該周期的餘下時間按比例計算符合有關專科醫生

的延續醫學教育規定，例如：在 2006 年 1 月 1 日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的周期內，倘一名醫生於 2007 年 7 月 1 日成為專科醫生，
他必須取得專科醫生所需的 45 個延續醫學教育學分 (由 2007 年 7
月 1 日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歷時 1.5 年，所需學分因應該時期之
長短按比例計算 )。  

 
20. 建議就特殊情況所作的安排如下 : 

 
♦ 由普通科醫生名冊的非本地名單轉移至本地名單的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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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須提供在海外參加延續醫學教育活動的證明、臨工

作證明或其他相關證明 (例如海外自願醫療服務的記錄 )，
而有關證明須達醫委會滿意的程度。他們的姓名一旦轉移

至本地名單，便須符合有關延續醫學教育的規定。  

 
♦ 在海外逗留一段時間的本地名單上的醫生  
他們可向延續醫學教育計劃的評審者呈報所參加的延續

醫學教育活動，以供評審者考慮有關活動應否獲得認可，

及如獲得認可，應給予多少個延續醫學教育學分。  

 
♦ 有限度註冊醫生  
他們須符合延續醫學教育規定。專科醫生名冊上的醫生，

須符合香港醫學專科學院訂明有關專科醫生的延續醫學

教育規定。  

 
♦ 由普通科醫生名冊除名的醫生  
如由普通科醫生名冊除名的期間較強制延續醫學教育周

期為長，或在強制延續醫學教育制度實施前除名，有關醫

生須提交證據，證明在由申請把姓名重新列入普通科醫生

名冊當日起計的三年期內，至少取得 30 個延續醫學教育
學分。擬議的規定，適用於因未能符合延續醫學教育規定

以外的原因而被醫委會從普通科醫生名冊除名的醫生。  

 
21. 醫委會建議下列人士可獲豁免遵守延續醫學教育的規定 – 

 
♦ 其姓名尚未列入普通科醫生名冊第 I 部 (正式註冊 )的新醫
科畢業生，即已獲准臨時註冊及在認可醫院或機構擔任駐

院實習醫生的人士；  

 
♦ 申請把其姓名列入非本地名單的人士，以及申請把保留證

明書續期以便繼續列於該名單的人士；  

 
♦ 基於充分理由 (例如長時間患病 )而未能符合延續醫學教
育規定的醫生。醫委會會按個別情況考慮這些個案。不

過，根據一般指引，有關醫生會獲發一年的執業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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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須在重新執業的年份內至少取得 30 個延續醫學教育學
分。如符合有關規定，他可獲准為其執業證明書續期，有

效期至現行固定的三年延續醫學教育周期完結為止。  

 
22. 在院校進修或擔任研究工作的有限度註冊醫生如提出申

請，醫委會會按個別情況考慮豁免他們遵守有關規定。  

 
23. 醫委會評選了延續醫學教育計劃的提供者、評審者和管理

者，履行下述職能：  

 
(a) 延續醫學教育計劃的提供者：  
♦ 為執業醫生提供延續醫學教育活動。這些活動會由醫

委會評審；  
♦ 根據醫委會的指引對其延續醫學教育活動進行審核和

頒授學分；  
♦ 設立組織架構監察計劃的運作情況，並制訂質素保證

機制；以及  
♦ 為曾參與延續醫學教育活動的醫生提供修業證明，例

如修業證明書及獲頒授的學分。  

 
(b) 延續醫學教育計劃的評審者：  
♦ 根據醫委會的指引，對非由醫委會認可的提供者開辦

的延續醫學教育活動進行審核和頒授學分。  

 
(c) 延續醫學教育計劃的管理者  
♦ 為登記參加延續醫學教育計劃的執業醫生註冊；  
♦ 核實每名參加由延續醫學教育計劃的提供者開辦的延

續醫學教育活動的醫生所累積的延續醫學教育學分，

並備存詳細的學分記錄；以及  
♦ 向醫委會呈報已註冊醫生所累積的延續醫學教育學

分。  

 
延續醫學教育計劃在改善醫生執業方面的成效  

 
24. 學習成果和執業行為的改變，往往是經過漫長時間一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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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產生的。與治療有所不同的是，要利用隨機試驗法 2來評估延續

醫學教育活動在維持和提升臨工作標準方面的成效，並不容

易。儘管如此，一般認為如能參與某種形式的延續醫學教育活

動，對醫護工作應有裨益。  

 
25. 根據 Rhodes et al.所作的一項研究，延續醫學教育活動與
美國外科醫學委員會重新認證考試  (American Board of Surgery 
Recertification Examination) 的整體表現關係密切，顯示延續醫
學教育活動的參與程度偏低，本身似乎是導致考試成績不理想的

風險因素。這反映延續醫學教育活動非常重要，有助醫生增進和

掌握醫學知識。  

 
26. 單是執業經驗並不足以維持專業水準。Choudhry et al.所
作的一項系統檢討的結論指出，“執業時間較長的醫生可能會提供
質素較低的醫護服務 ”。這項檢討又發現，執業年期較長的醫生和
年長的醫生擁有較少基本知識；他們較容易不遵從適當的醫護標

準，而且治療病人的成效也可能較為遜色。作者認為最合理的解

釋是醫生的 “工具箱 ”在他們早年受訓時製成，此後可能沒有經常
更新。  

 
27. 有關的研究載於附件 3。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  
2005 年 10 月  

                                                 
2 隨機試驗法用以評估一項治療或一種藥物的作用。試驗的對象隨機分為兩個組

別，一組接受治療，另一組則否。觀察所得的結果差別會歸因於該項治療／藥

物的作用。  
 

3 研究報告只有英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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